

	


玉公函〔2018〕17号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157号提案的答复
郭红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人行道交通设施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您提出的“在凡有‘车让人’标志的地方设立人行横道过街红绿灯，规范行人行为”这一建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待资金到位后逐步实施，按照公安部“两化”工作，即推进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配时智能化和交通标志标线标准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不断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建设。委托同济大学制作“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设计规划”，对道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信号灯、隔离栏设置等交通设施进行全面优化设计。现该规划已设计完成，交警部门将积极争取专项资金，逐步推进实施中心城区的交通标志标线设施和交通信号灯的全面优化设置，届时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栏、信号灯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将进一步得以优化完善。

二、针对您提出“对行人翻越中间隔离栏的行为给予媒体曝光并按相关法规处罚”这一建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照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要求，通过优化交通设施、增加“车让人”提示语、对不礼让行人车辆进行抓拍、创新设施“行人过街地面辅助信号灯”、行人闯红灯“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结合增加中心隔离栏高度及设置“行人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措施，同时组织警力及满分教育驾驶人开展劝导教育，大力规范车辆及行人文明交通行为。

按照创文创卫工作的要求，交警直属大队于2018年4月21日起，全省率先对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实施处罚，邀请省、市媒体随警作战，及时曝光，着力整治行人闯红灯、翻越隔离栏等交通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已有近百人被处罚，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营造良好环境。

同时，坚持宣传与整治相结合，分析总结重点路段堵点、乱点成因和广大交通参与者容易出现的不文明交通陋习，录制成音频，在10个主要路口设置 “大喇叭” 扩音设备，在10辆巡逻警车，55辆警用摩托车安装扩音设备，定点与流动相结合进行滚

动播放，全天候向过往市民宣传遵守交规，倡导车辆礼让行人、行人走人行横道、勿翻越中心隔离设施等，强化车辆、行人的文明出行意识，为创文创卫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玉溪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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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张萍芬  0877-2691383）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议案提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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